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形式审查表 
 

申请人条件           
已

核 

1  
身

份 

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 

 需 2 份《同行专家推荐信》 

在职研究生：（2018 年 3 月 20 日尚未获得学位，以学位证书颁发日期为准） 

 通过受聘单位申请，需《导师同意函》 ；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只可申请面上、青年项目；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只可申请面上项目。 

在站博士后： 

 只可申请面上、青年、地区科学，需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单位书面承诺》。 

境外人员： 

 非全职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无依托单位的申请人申请各类

项目； 

 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得同时以境内、境外两种身份申请或参与申

请各类项目。 

□ 
优青： 

 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依

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9 个月以上； 

杰青： 

 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保证资助期内每年在依

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9 个月以上。 

 优青结题当年可以提出申请。 

创新群体： 

 申请人和参与者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 

 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应当属于同一依托单位； 

 申请人和参与者保证资助期限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时间

在 6 个月以上 。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或承担过三年期以上科学基金项目。  

天文联合：（待指南发布另行通知） 



 

2  
年

龄 

青年项目：男：1983 年 1 月 1 日(含)，女：197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优青项目：男：1980 年 1 月 1 日(含)，女：197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杰青项目：197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为 196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申请人为海外及港澳华人学者，196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且与我台签订合作研究协议书，保证资

助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2 个月以上。合作者为我台高级职

称人员。 

外青项目：申请人为外国青年学者，1978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具有博

士学位。 

□ 

项目基本信息  

3  
领域、

方向 
按照《指南》所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准确选择申请代码，尽

量选到最后一级 
□ 

4  
研究 
年限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2019 年 1 月 1 日～2020年12月31日； 

青年、优青、天文联合培育：2019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杰青：2019 年 1 月 1 日~2023年12月31日； 

面上：2019 年 1 月 1 日~2022年12月31日； 

天文联合重点支持：（待指南发布另行通知）； 

重点、重点国际合作、重大仪器研制（自由申请）：2019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创新群体：2019 年 1 月 1 日～2024年12月31日； 

外青：一年期项目2019 年 1 月 1 日～2019年12月31日，二年期项目2019 年 1 月

1 日～2020年12月31日。 

□ 

5  

项 目

名称、

资 助

类别、

亚 类

说明、

附 注

说明 

重点项目：须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中填写所申请领域的名称，否则不予受

理；填报申请书时一定要填写到细分的申请代码。 
□ 

天文联合基金：（待指南发布另行通知） 

□ 

优青：申请书资助类别选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

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杰青：申请书资助类别选择“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研究

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6  
申 请

书 摘

要 

杰青：填写申请人的“主要学术成绩”。 

创新群体：填写申请人和参与者的“主要学术成绩”。 
□ 

合作单位信息  



 

7  

 主要参与者中如有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

作研究单位，须填报合作单位信息； 

 境外人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加，不填合作单位； 

 合作单位一般不超过 2 个，重大仪器研制项目合作单位不超过 5 个。 

□ 

申请人信息  

8  申请人信息准确无误，与单位人事档案一致； □ 

9  

 

已认真研读“限项申请规定”，已自查本项目所有人员的限项问题。特别提醒：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 项同类型项目； 

 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包括一年期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战略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包括一年期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特殊说明

的除外）、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得作为申请

人申请同类型项目； 

 申请人同年申请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合计为一项。 

 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的暂停面上项目申请 1 年。 

 处于评审阶段（基金委正式接收申请到做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的申请（包括优

青和杰青），计入限项申请规定范围之内。 

□ 

项目组主要参与者  

10  项目组成员信息准确无误，与单位人事档案一致。 □ 

11  

杰青、优青：不填写“主要参与者”。 

创新群体：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应当属于同一依托单位。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申请人在境外工作单位等信息使用英文全称填写在申请人信息栏目中； 

 合作者信息填写在项目组主要参与者表格的第一栏中； 

 申请者或合作者同期只能申请一项且无该类在研项目。 

□ 

资金预算表和预算说明表  

12  

资

助

强

度

·

直

接

经

面上：天文科学处直接经费平均资助强度为 64.9 万元左右，资助期限 4 年；  

重点：天文学科平均资助强度高于 340 万元/项，资助期限 5 年；  

青年： 全委平均资助强度预计达到 25 万元/项，资助期限 3 年； 

优青： 资助强度为 130 万元/项，资助期限 3 年； 

杰青：资助强度为 350 万元/项，资助期限 5 年； 

创新群体：资助强度为 1050 万元/项，资助期限 6 年；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资助强度为 18 万元/项，资助期 2 年； 

重点国际合作：全委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240 万元/项，资助期 5 年； 

□ 



 

费 天文联合培育：（待指南发布另行通知）  

天文联合重点支持：（待指南发布另行通知）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申请人填写直接经费预算数，“自由申请”类不

超过 1000 万元/项，“部委推荐”类应在 1000 万/项（含）以上，资助期 5 年。 

13  

预

算

科

目 

按《经费管理办法》和《预算编报须知》填写《资金预算表》和《预算说明书》 

项目申请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项目申请人只编报直接费用预算，间

接费用按依托单位单独核定。 
□ 

报告正文  

14   按照项目类别下载填报说明与撰写提纲，按照提纲撰写； □ 

附件  

15  

提交与申请人身份相关的附件材料，具体要请见本表第 1 项。 

杰青、创新群体： 

 附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任职及承担项目情况的有效证明材料； 

 合作研究协议书（参照格式范本）。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英文申请书：作为在线填报申请书的附件一并提交； 

 合作协议书：双方共同签字的《合作协议书》（参照格式范本）； 

 合作者证明材料：在所在国（或所在地）主持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研究项目的有

效证明材料或近 3 年发表的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的论文； 

 外方合作者针对英文申请书的确认函：当外方合作者无法在英文申请书上签字

时，可由一封本人签名的确认函代替。 

□ 

签字和盖章页  

16  
签

字 

 申请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须在纸质申请书上亲笔签字； 

 主要参与者中的境外人员，如本人未能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则应通过信件、

传真等方式发送本人签字的纸质知情同意函。 

□ 

17  
盖

章 

 单位名称须与公章一致； 

 已经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合作研究单位，须加盖该依托单位公章； 

 没有注册的合作研究单位，须加盖该法人单位公章。 

□ 

提交材料  

18  材料 

电子版: 在线填写和提交申请书。 

纸质版: 一式 2份，签字版申请书+附件（有关证明信、推荐信、承诺函等纸

质材料原件）左侧装订成册，A4 纸双面打印。 

形式审查表：纸件 1 份。 

□ 



 

19  
版本

及承

诺 

申请书为 2018 年最新版，电子版与纸质版版本号一致。 □ 

本人已经阅读并理解《科研诚信须知》，申请材料为项目组独立编写，内容真

实无误，没有违反法律及保密规定的内容。 

 

□ 
 


